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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380][bookmark: _Toc31555][bookmark: _Toc110257823]总   则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GoBack]为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供应，推进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快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全面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落实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合理、有效利用矿产资源，促进矿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以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和《芒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要求，结合芒市实际，编制《芒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芒市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加强和改善矿产资源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涉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相关行业规划，应当与本《规划》做好衔接。
在芒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应当符合本《规划》；各乡镇及其相关部门，应当执行本《规划》；矿产资源专项规划必须遵循本《规划》。
《规划》以2020年为基期，以2025年为目标年，展望到2035年。
[bookmark: _Toc23887][bookmark: _Toc97][bookmark: _Toc480395794][bookmark: _Toc11025782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bookmark: _Toc491519006][bookmark: _Toc422927950][bookmark: _Toc110257825][bookmark: _Toc6898][bookmark: _Toc25077][bookmark: _Toc480395795]
第一节   矿产资源概况及开发利用现状
[bookmark: _Toc99984177][bookmark: _Toc81817590][bookmark: _Toc110257826][bookmark: _Toc1222][bookmark: _Toc5557]一、经济社会和矿业发展概况
（一）地理概况
芒市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行政区划隶属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管辖，地理坐标：东经98°01′00″～98°44′00″，北纬24°05′00″～24°39′00″之间，东、东北与保山市龙陵县相接，西南连瑞丽市，西、西北与陇川县、梁河县隔龙川江相望，南与缅甸联邦接壤；市境东西最大横距71公里，南北最大纵距62公里，国境线长68.23公里，国土面积2901平方公里。
芒市现辖5镇6乡，1个街道、1农场，2020年，芒市常住人口为43.9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2.23万人，芒市是一个集边疆、山区、多民族为一体的县级市，市府所在地—勐焕街道是德宏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
芒市交通方便，320国道、杭瑞高速贯穿市境，与318省道构成市内交通主干线，乡镇公路与主干线相连，建制村公路通畅率达100%，芒市机场已完成改造，是目前云南省重要的支线机场之一，大（理）－瑞（丽）铁路即将建成，交通条件将进一步改善。
芒市水系主要有“三江四河”。三江：大盈江、瑞丽江、怒江；四河：芒市河、南畹河、户撒河、芒东河。最高海拔为2377米，最低海拔为807米，相对高差1570米。芒市海拔高差悬殊较大，山谷、河流、盆谷走向一致，并呈相间平行排列势态，展现了两山夹一峡谷、一条河、一个盆坝的地貌特征。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夏长冬短、干湿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照时间长、雨量充沛、冬季多雾等特点。年平均气温19.6℃，最热月（6月）平均气温24.1℃，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12.3℃。
（二）经济社会发展简况
“十三五”期间，芒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社会经济保持了全面、快速发展。2020年，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增长，芒市生产总值177.22亿元，比上年增长10%。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34.53亿元，增长5.9%；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34.79亿元，增长21.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107.90亿元，增长7.6%。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70元，比上年增长4.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55元，比上年增长9%。农林牧渔业、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外贸进出口总额保持了持续增长势头，“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基本完成，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矿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bookmark: _Toc430962610]芒市成矿地质条件良好，矿产资源较为丰富，2020年全市主要矿产品产量：工业硅62123吨，水泥1101544吨，铅金属767吨，锌金属1258吨。202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11亿元，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44亿元，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9.24亿元，规模以上矿业总产值合计14.6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1.16%，矿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较重的地位。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力量。
[bookmark: _Toc81817591][bookmark: _Toc99984178][bookmark: _Toc110257827]二、上轮矿产资源规划实施成效
规划实施以来。为全市矿产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优化了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布局，有效指导了矿业权的科学合理设置，成效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地质工作大幅提高
到2020年，全市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已全部完成，完成面积2901平方千米；完成1：5万矿产地质调查1150平方千米。
（二）矿产资源勘查成效显著，资源储量快速增加
通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及广大矿业权人的共同努力，矿产资源勘查成效显著，规划期内新发现和评价了云南省芒市羊石山金矿中型矿山，云南省芒市大炉厂钨铅矿中型矿山，一个小型饰面用大理岩矿山，其余矿种资源量也得到了较大增长。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得到重视
[bookmark: _Toc81817592][bookmark: _Toc7680][bookmark: _Toc29712]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方针，执行“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补偿；谁治理，谁受益”的制度。加强了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诱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环境的综合整理，并有部分矿山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治理工程，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得到有效控制，矿山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初见成效。
（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有所提高
确定了芒市主要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严格落实禁止开采区管理措施，全市重点矿山采矿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执行情况较好，在主矿种开采过程中同时还综合回收共伴生矿产，由于选矿难题未完全解决，综合利用率较低。
[bookmark: _Toc99984179][bookmark: _Toc110257828]三、矿产资源概况和主要特点
（一）矿产资源概况
芒市地处“西南三江”重要成矿区带，找矿潜力巨大。截止2020年底，市内已发现的矿种22种。具有开采价值的主要是能源矿产煤、地热；有色金属：铜、铅、锌、钨、镍；贵金属：金、银；非金属矿产：石灰岩、白云岩、砂岩、页岩、粘土、冶金用石英岩（脉石英）、花岗岩、大理岩；水气矿产：矿泉水。
（二）矿产资源特点
1．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优势矿产相对集中。金矿分布于芒市三台山一带，地热水分布于芒市盆地、遮放盆地，铅锌铜矿主要分布于大矿山、大炉厂一带，硅石矿主要集中产于西山乡、轩岗乡、风平镇，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主要分布于芒市镇、勐戛镇、风平镇、遮放镇，矿产集中分布，对集约经营、规模化开采有利。
2．特色矿产得天独厚，开发利用前景好。铅锌矿、金矿、石灰石是芒市特有的矿产，铅锌矿主要分布 于“河蚌岩体”接触带及其附近，金矿位于云南芒市上芒岗一带，资源量大，品位高，已有矿山进行开采，矿石品质较好，未发现有价值共伴生组分，采选回收率较高，加强老矿山深部及外围找矿具有较好的开发利用前景；石灰石主要分布于芒市镇、勐戛镇、风平镇、遮放镇，属河床沉积型，矿石质量好，有矿山开采，主要用于生产水泥及普通建筑用石料，远景资源量大，开发利用前景好。
3．地热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大。芒市地热资源蕴藏丰富，全市有20多处地热温泉，水温一般50℃左右，较大的温泉群有法帕温泉、戛中温泉、树洞温泉、硝塘温泉、链子桥温泉、芒留温泉、仙人洞温泉等，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
4．硅石资源丰富，开发价值高。硅石矿主要集中产于西山乡、轩岗乡、风平镇，且硅石矿质量好，杂质低，二氧化硅含量高，资源潜力大。
（三）优势矿产和重要矿产
[bookmark: _Toc480395797]根据已查明的矿产资源储量情况、产业基础及矿产品在省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等综合因素，确定芒市的优势和重要矿产为：铅锌矿、金矿、冶金用石英岩、地热、灰岩。
[bookmark: _Toc81817593][bookmark: _Toc110257829][bookmark: _Toc99984180]四、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现状
（一）矿产资源勘查现状
1．基础性地质调查。截止2020年，芒市已完成全市1∶50万航空磁测、1∶50万重力测量、1∶20万区域地质调查（潞西幅）、1∶25万区域地质调查（潞西市幅）、1∶20万地球化学测量、1∶20万区域水文地质调查、1∶10万遥感地质解释、1∶5万区域地质调查，完成面积2901平方千米；完成1：5万矿产地质调查1150平方千米。
[bookmark: OLE_LINK2]2．探矿权现状。截止2020年底芒市共设有探矿权34个，登记面积426.54平方千米。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现状
1．采矿权现状。截止2020年底，全市共有采矿权76个，面积18.8713平方千米。
2．绿色矿山建设。积极宣传和推行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在绿色矿山建设期间，矿山企业对矿山各功能分区及区间进行了绿化、美化，建立了绿化长效保障机制；矿山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贯彻“边开采、边恢复”的原则，坚持“采前预防，采中治理，采后恢复”，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长效机制；矿山确立了科学规划、合理开采、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发展理念，建设绿色生态型、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工作思路，优先选择资源利用率高、废物产生量小，且对矿区生态破坏小的采矿工艺技术与装备，利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和装备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的要求；建立数字化智能矿山实现流程化、标准化的生产过程智能管控，最终达到安全、高效、绿色开采的目的。通过强化监督管理，在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bookmark: _Toc110257830][bookmark: _Toc99984181][bookmark: _Toc81817594]五、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地质矿产勘查滞后，资源潜力有待进一步查明
芒市的矿产勘查，虽然探矿权设置较多，上轮规划中主管部门和矿业权人在矿产勘查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仍然存在勘查进展缓慢，新发现可供开发利用的矿产地不多，新增资源储量少。
（二）产业结构仍需调整
经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工作，芒市矿山规模小，开采能力低，安全设施落后等不合理现象得到明显改善。2020年末，全市大中型矿山比例仍然较小，以小型矿山为主，开采规模与储量规模不协调；现有产品以初级为主，附加值不高，资源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三）地质找矿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虽然芒市地处“西南三江”重点成矿区带，找矿潜力较好，但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总体偏低，大中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进度缓慢，矿产资源勘查滞后，资金投入总体不足，找矿难度大。矿产勘查面临向隐伏矿、深部矿、新类型、新用途矿转移、延伸，技术要求高，勘查风险大。
（四）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亟待加强
[bookmark: _Toc28676][bookmark: _Toc10845]矿山企业责任落实不到位，基本上不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开采，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积极性不高，工作进展缓慢；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点多面广，治理工程量大，资金困难。

[bookmark: _Toc110257831]第二节  形势与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芒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成为民族团结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关键时期，国际经济形势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对矿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bookmark: _Toc110257832]一、生态文明建设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定位，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搞好开发利用，对全市矿业行业如何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根据芒市的一核两廊三带发展空间布局，应着力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过程中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保护工作，重点部署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治、地质环境调查评价监测等工程，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率和土地复垦率，防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诱发的地质灾害、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情况。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要求，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bookmark: _Toc110257833]二、重视矿业发展方式转变
国家重视发展绿色矿业，强化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将发展绿色矿业和建设绿色矿山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已成为芒市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矿业发展方式、提升矿业整体形象，以及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平台和抓手。发展绿色矿业，是建设“矿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同时，随着公众对生态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公众舆论和监督压力的增大，矿业发展方式转变显得更为急迫。
[bookmark: _Toc110257834]三、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芒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对矿业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扎实开展硅企业升级改造，推动水电硅材一体化发展。鼓励水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质增效，稳步推进水泥产业有序发展。巩固发展现有工业硅原料加工基础，大力引进技术装备先进、研发能力强的铝材、硅材加工企业，重点培育发展高纯度硅铁、多晶硅、单晶硅、电子切片等下游产业产品，形成水电硅材的全产业链联动耦合发展。巩固提升建材、沙石等原材料工业，推广新型墙体材料应用，积极引进绿色建筑等新型建材生产企业”。未来5年，芒市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矿产资源需求仍将持续增长，矿产资源开发对社会经济发展将进一步显现。
[bookmark: _Toc110257835]四、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
今后五至十年，是芒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更加迫切，市场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发生变化，对能源矿产、有色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的需求会大量增加。已动工的芒市至梁河、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及城市建设对建筑用砂石的需求将会剧增。
[bookmark: _Toc110257836]五、矿产勘查方向方式发生转变
[bookmark: _Toc110257837][bookmark: _Toc2542][bookmark: _Toc28238]矿产资源勘查由以传统固体矿产为主向清洁能源、战略性矿产和重要非金属矿产转变。矿产勘查向深部和外围拓展；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由以境内为主向境内境外并举转变；勘查方式由传统的地质勘查向绿色勘查转变。
第二章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目标
[bookmark: _Toc80][bookmark: _Toc480395800][bookmark: _Toc14195][bookmark: _Toc110257838]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资源安全为目标，以绿色发展、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为中心，强化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源开发保护格局，实现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相协调。立足芒市市情，坚持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利益的统一，以保障资源安全为目标，以绿色发展、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为中心，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强化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优化资源开发保护格局，实现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相协调，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统筹推进全市矿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实现全市矿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bookmark: _Toc480395801][bookmark: _Toc167][bookmark: _Toc110257839][bookmark: _Toc24477]
第二节   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99095414][bookmark: _Toc110257840][bookmark: _Toc99368817][bookmark: _Toc99095413][bookmark: _Toc99368816]一、加大找矿力度，保障能源资源供给
加大优势矿产的地质找矿力度，实现找矿突破，增加资源储量和储备，保障能源资源供给，稳定矿产资源产业链和供应链，强化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bookmark: _Toc110257841]二、坚持生态优先，促进矿业绿色发展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立足芒市资源禀赋条件，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路，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矿产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与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布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确保生态环境安全、资源安全，实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bookmark: _Toc99095415][bookmark: _Toc99368818][bookmark: _Toc110257842]三、坚持空间管控，优化矿业开发布局
依法依规，合理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布局，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衔接区域“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科学构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布局，以提高矿产资源“三率”水平为目标，推动矿产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bookmark: _Toc99095416][bookmark: _Toc110257843][bookmark: _Toc99368819]四、坚持市场引领，公平竞争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矿业权投放机制，健全完善公平、开放、有序的矿业权竞争市场，激发市场活力。
[bookmark: _Toc99095418][bookmark: _Toc99368821][bookmark: _Toc110257844]五、坚持对外交流，扩大矿业开发合作
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长江经济带”建设，充分发挥施甸区位优势，扩大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及国内省份在矿业领域的合作，融入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bookmark: _Toc9491][bookmark: _Toc13647][bookmark: _Toc110257845]第三节  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81817602][bookmark: _Toc110257846][bookmark: _Toc99984189]一、2025年规划目标
（一）矿产资源勘查目标
1.到2025年，基础地质调查程度明显提高，加大隐伏矿勘查，加强老矿山深部及外围找矿。
2.预计新发现和评价大中型矿产地1处以上。
（二）矿产开采与保护目标
1.采矿权数量。到2025年底，采矿权数量在2020年底基础上减少10%，使矿业布局更加合理。
2.大中型矿山比例。到2025年，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35%以上。
3.开采总量。根据省、州规划，结合芒市实际，对全市铅、锌等9种主要矿产实行开采总量调控。
4.绿色矿山发展目标。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生产矿山加快改造升级，逐步达标。
[bookmark: _Toc81817603][bookmark: _Toc99984190][bookmark: _Toc110257847]二、2035年远景目标
[bookmark: _Toc26777][bookmark: _Toc11751]到2035年，资源保障能力切实增强，资源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矿山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形成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绿色发展新格局。
[bookmark: _Toc110257848]第三章   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bookmark: _Toc422927954][bookmark: _Toc3728][bookmark: _Toc491519013][bookmark: _Toc17414][bookmark: _Toc110257849]
第一节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调控方向
[bookmark: _Toc110257850]一、矿产资源勘查调控方向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充分发挥芒市资源优势，重点勘查地热、硅石、金矿，稳步开展铁、铅、锌、铜等有色金属矿产的勘查开发，加强全市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砖瓦用页岩等非金属矿产的调查评价。
[bookmark: _Toc110257851]二、矿产资源开发调控方向
控制钨矿开采，禁止可耕地砖瓦用粘土开采，不再新建日处理岩金矿石300吨以下的露天采选矿项目、100吨以下的地下采选项目，合理控制矿产资源开发强度，逐步形成金属、非金属矿产并举，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的绿色矿业可持续发展格局。

[bookmark: _Toc491519015][bookmark: _Toc422927956][bookmark: _Toc110257852][bookmark: _Toc17003][bookmark: _Toc3140][bookmark: _Toc430962619]第二节  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bookmark: _Toc110257853]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重点区域及方向
（一）勘查开发重点区域
1．三台山金矿开发区。以潞西金矿、芒市金矿为重点，加大现有矿山深部及外围的地质找矿工作，稳步推进金矿的勘查与开发。
2．大矿山铅锌矿开发区。以大矿山、大炉厂为重点，加大现有矿山深部及外围的地质找矿工作，稳步推进铅锌矿的勘查与开发。
3．风平—勐戛普通建筑用砂石开发区。依托集中开采区，依托交通优势，积极推进普通建筑用砂石矿的勘查与开发。
（二）勘查开发利用方向
1．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充分利用芒市地热资源丰富、可采量大的优势，引导地热资源合理配置，带动康养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助力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创新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提高地热能利用比重，促进地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2．稳步推进金属矿产开发。以三台山一带现有金矿采矿权，大矿山一带现有铅锌矿采矿权为主，稳步推进芒市金属矿产开发。
3．推进砂石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砂石资源规划布局。鼓励砂石资源开发整合，引导砂石矿山企业做大做强，促进砂石矿产资源集约化、规模化开采。统筹资源禀赋、市场需求、运输半径、绿色环保等因素，积极推进“净矿”出让，有序投放第三类矿产采矿权。支持建设大型砂石生产基地，发展和推广应用机制砂石、积极有序投放机制砂石采矿权，鼓励采矿权人依法回收利用废石尾矿。
[bookmark: _Toc110257854][bookmark: _Toc99984195][bookmark: _Toc81817608]二、矿产资源结构调整和措施
（一）矿业布局优化调整方向
矿业布局优化调整需要考虑比较优势、市场导向、产业关联、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区域分工与协调发展等因素。
1．依托资源比较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突出发展具有优势的矿产资源产业经济，努力延长产业链。以地热、硅石、金矿等矿产为依托，坚持集约、高效、绿色开发矿产资源，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及深加工产品，努力延长相关产业链，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开发，推动集群发展，培养出以资源为起点，经过中间产品，直到最终产品的产业链体系，把具有优势的矿产资源产业经济做深做细、做大做强。
2．努力推进技术进步，为创造芒市产业的竞争优势打好基础。通过改善人力、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投入条件，将资源比较优势转变为经济比较优势和动态的市场竞争优势，从而建立起芒市经济发展的永续依托。
3．把可持续发展放到突出的重要位置上来。芒市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在矿业布局优化调整中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实现经济与资源、人口、环境的协调发展。
4．依托现有优势企业规模扩张，带动矿业布局优化调整。以大企业、大集团为平台，以科技创新和节约化生产经营为导向，以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为标杆，加强矿产资源整合，提高矿产资源“三率”水平，改造提升工艺装备水平，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优势矿产及下游产品，延伸产业链，推动集群发展，稳定金、硅石等优势传统产业，推进铅、锌等有色金属开发。
5．坚持矿业布局优化调整机制的市场主导，完善政府的功能性调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培育健全的市场体系以及各类市场竞争主体，提高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尽快形成推进矿业布局优化调整的有效动力机制。特别要努力吸收其他地区在体制创新方面的经验和长处，消除阻滞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改变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观念，为促进芒市经济发展和矿业布局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和制度环境。
6．矿业布局优化调整要增强外向性和开放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中缅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合作、中老经济走廊等重大发展战略机遇，发挥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窗口和前沿优势，以资源优势，吸引区外和境外资金，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和设备，以境外市场需求带动矿业布局优化调整。
（二）调整技术结构
根据矿山企业自身特点，加快技术进步，采用先进采矿方法，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促进产业升级，淘汰落后设备，加快小矿技术改造，提高安全技术水平，实现规范化生产；大中型矿山企业要实现采掘方法先进、技术装备精良、生产管理现代化。
（三）调整矿产品结构
一是矿业采选业和加工业要根据市场需求，延伸矿产品的产业链，促进单一产品向配套产品，高耗能产品向低耗能产品的转化，限制高能耗、高污染和以出口为主要流向的矿产品开发。二是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发展矿产的深加工产品。三是合理开发利用非金属矿产品，提高非金属矿产深加工水平，提升矿产品附加值，大力发展高科技和环保等新型非金属矿物材料，促进非金属矿产深加工的产业化。四是积极开展地热综合利用，致力于加工和转化，大力发展地热衍生产业。
（四）调整矿业采选冶结构
改变芒市采、选、冶的不合理结构，加大重点矿山的开采能力，完善采选配套，提高冶炼能力；分散开采，集中选冶；广泛应用我省及国内外采、选、冶先进技术，提高采选冶技术水平；鼓励利用国内外原料进行矿产品加工。

[bookmark: _Toc110257855]第三节  勘查与开采保护布局
[bookmark: _Toc99984197][bookmark: _Toc81817610][bookmark: _Toc110257856]根据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规划、产业功能定位、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综合考虑矿产资源赋存特点、勘查开发水平等因素，推动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bookmark: _Toc110257857]一、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布局
国家规划矿区：以战略性矿产为主，矿产资源储量大、开发条件较好、配套设施较为完备，区内优质资源的出让、矿业权投放，能够实现规模开发集约利用，能够打造成为新型现代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示范区，能够为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提供支撑保障，具有全国比较优势的大中型矿产地较为集中的区域。
落实上级规划的国家规划矿区1个，总面积157.5平方千米。
国家规划矿区管理措施：实行统一规划，优化保障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提高准入门槛，原则上新建矿山规模应达到中型以上，形成以大中型矿山为主体的开发格局，推动优质资源的规模开发、集约节约利用，形成保障战略性矿产安全供给的接续区。
[bookmark: _Toc110257858][bookmark: _Toc81817612][bookmark: _Toc99984198]二、资源合理配置
（一）勘查规划区块
1．勘查规划区块划定原则。国家规划矿区的勘查规划区块在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划定，州（市）、县级规划落实；其他情形的探矿权设置区划在州（市）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划定。财政出资的项目成果，应及时纳入规划，形成勘查规划区块。
对于第一类矿产（高风险矿产），原则上不要求划定具体的勘查规划区块，但是具备划定规划区块条件的，应当划定，特别是战略性矿产，有找矿信息的，要按照已知地质资料划定相应的勘查规划区块，保障战略性矿产勘查优先。对于第二类矿产（低风险矿产），要依据资源赋存状况和地质构造条件，划定勘查规划区块。
2．勘查规划区块划分结果。规划期内，落实上级规划，芒市规划新设勘查规划区块1个，已设探矿权调整4个。
（二）开采规划区块
1．开采规划区块划定原则。国家规划矿区的开采规划区块在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划定，州（市）级规划落实；第三类开采规划区块在县（市、区）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划定；除此之外其他开采规划区块在州（市）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划定。财政出资的项目成果，符合相关规定的，应及时纳入规划，形成开采规划区块。各级规划应按要求开展矿业权设置区划，原则上一个开采规划区块一个主体，严禁将矿产地划大为小和分割出让。
原则上第一类和第二类矿产地已提交详查以上（含详查）报告的矿区应划定开采规划区块，其中地热、矿泉水等矿产的勘查程度要求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第三类矿产可直接在县（市）级规划中，划定集中开采区，明确矿业权数量总量控制、最小开采规模等准入条件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措施等要求，实行有偿出让；对确需进行详细安排的市县，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在规划中划定具体的开采规划区块。
[bookmark: _Toc79653645]2．开采规划区块划分结果。规划期内，芒市共规划开采规划区块33个，面积8.7768平方千米。其中，空白区新设26个，规划预留3个，探矿权转采矿权3个，已设采矿权调整1个。
[bookmark: _Toc110257859]（三）集中开采区
[bookmark: _Toc99984201][bookmark: _Toc110257860][bookmark: _Toc81817615]1．集中开采区的划定原则。根据芒市砂石矿资源分布情况，综合考虑产业布局、城镇化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以及环境、林业、土地利用等要求，划定集中开采区，促进规模集约开发。集中开采区的划定，要多部门联合踏勘，共同确定，尽量避让金、硅石等重要矿产开采或者资源分布区。同时应当具备一定资源基础（静态服务保障年限为10年或更长）、具有或可以规划一定的深加工配套产业、具有经济合理的运输半径、较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条件。本着“开发与保护齐抓”和“扶大关小，集中开采，规模经营”的原则，围绕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需求，统筹考虑市场需求、环境承载、资源禀赋、物流条件等因素，促进资源规模集约开发，为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划定集中开采区。
[bookmark: _Toc81817616][bookmark: _Toc99984202][bookmark: _Toc110257861]2．集中开采区划定结果。综合考虑资源分布状况、工业产业布局、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运输成本和环境治理等因素。规划集中开采区3个。
[bookmark: _Toc81817617][bookmark: _Toc110257862][bookmark: _Toc99984203]3．集中开采区管控措施。大力推进集中开采区，是砂石土规划管理的最高层次目标。建议参照工业园区管理模式，可将开采区域和砂石深加工产业作为整体的集中区（或产业园区），也可两者相对独立。政府主要是“筑巢引凤”，做好交通设施、能源设施、通讯平台等基础建设，加强土地利用、投资融资、产业发展等政策支持。新设砂石土开采项目都要在集中开采区内布局。要从山体景观保护、交通线路、民生设施、己有矿山等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以及环境保护、开采方式、安全生产等方面提出准入要求。从价款、税费等方面提出促进砂石土开采及产业向集中开采区聚集的政策措施。可“事前”划定开采规划区块，指导矿业权合理布局。同时，积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下游产业，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1）集中开采区必须规模化、集约化开采。矿山企业建设规模和服务年限需达到相关规定要求。开采规模与矿区储量规模明显不协调、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地质环境的矿山企业要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引导其走规模化、集约化开采经营之路。按照“充分保障、宁宽不紧”要求，建立建筑用砂石矿采矿权项目库管理机制，科学制定年度出让计划，有序投放采矿权，促进砂石粘土矿保供稳价；推动建设一批集砂石料开采、加工、制造（混凝土、预制构件）一体化产业园区，促进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
（2）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矿山企业要重视和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实行开发与保护并举，边开采边治理，推进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破坏型向保护型转变。加大资源开采技术创新力度，积极开发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确保生态地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3）政府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政策支持。加强宣传教育，执行信息公示制度，接受广泛监督。推动区内资源管理和利用方式的转变。按照“扶大关小、规模开采”的原则，加快矿山布局调整，积极引导矿山企业向集中开采区聚集。
（4）建立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资源优化配置新机制。区内已取得采矿许可证，但规定期限内达不到相关要求的要依法予以关闭。
（5）新设采矿权优先在集中开采区内投放。管理部门要加大动态执法巡查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开采活动，推动矿产资源规模化集中开采工作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22167][bookmark: _Toc491519016][bookmark: _Toc17018][bookmark: _Toc11025786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Toc468377074][bookmark: _Toc422927958]第四章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bookmark: _Toc22699][bookmark: _Toc3167][bookmark: _Toc491519017][bookmark: _Toc110257864]
第一节  合理确定开发强度
[bookmark: _Toc110257865][bookmark: _Toc81817621][bookmark: _Toc99984207]一、开采总量控制
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是芒市重要的优势矿产资源，多年来在芒市的生产建设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结合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需求和矿山产能情况，本着“既要满足基本要求、又不至于破坏生态环境、又发挥资源优势”的原则，对芒市优势及重要矿产实行开采总量调控外，对全市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也要进行开采总量调控。
[bookmark: _Toc99984208][bookmark: _Toc81817622][bookmark: _Toc110257866]二、矿业权数量调控
到2025年，全市矿业权数量在2020年底基础上减少10%。

[bookmark: _Toc21457][bookmark: _Toc491519018][bookmark: _Toc31309][bookmark: _Toc110257867]第二节   优化开发利用结构
[bookmark: _Toc110257868][bookmark: _Toc99984210][bookmark: _Toc81817626]一、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对开采方法和技术、设备落后，生产规模达不到设计能力的矿山，要限期改造、提升，到期达不到要求的，可依法限令其停止开采活动。
开采规模结构调整，重点是合理设置主要矿种的最低开采规模及最低服务年限。按相关文件要求，对芒市主要矿产制定了最低开采规模标准。新建矿山严格执行规划确定的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不符合要求的不得新立采矿权。
[bookmark: _Toc81817627][bookmark: _Toc110257869][bookmark: _Toc99984211]二、矿山规模结构
[bookmark: _Toc81817628][bookmark: _Toc99984212]充分考虑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结合芒市资源禀赋、开发现状、矿山数量和最低开采规模等，合理确定规划期内大中型矿山比例，对小型矿山要统筹兼顾，加强引导，提高建设水平。
对重要矿山要按照矿区（床）资源储量规模与矿山生产建设规模相适应的原则，进行矿山开采规模结构调整。
[bookmark: _Toc110257870]三、政策措施
（一）规范探采秩序，由政府及骨干矿业企业掌握主动权
加强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监管，从严打击私采乱挖、越界开采，逐步依法取缔不符合政策规定要求的矿山，提高矿产开发“门槛”。
（二）做大做强优势骨干矿业企业，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
做大做强资源性优势骨干企业是延长产业链的重要基础，通过政策导向和产业整合，运用市场手段、法律手段，确保重要矿产资源向重点骨干企业集中配置，向产业链条长、产品附加值高、资源利用好、环境影响小的优势企业集中，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依托骨干矿业企业，推进产业链延长和产业集群发展
充分发挥水电及工业硅资源优势，依托芒市硅产业一体化项目等优势企业、重大项目，扩大单晶硅产能优势，推进高纯晶硅项目建设，着力打通工业硅—单晶硅间产业链条。
充分发挥地热资源优势，将芒市建设成为国内知名、德宏一流的温泉城市，全面打响“康养福地、温泉城市”品牌。
（四）重视协同攻关，提高利用效率，实现矿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主力军作用，大力开展技术交流和合作，不断提高矿产品回收率，降低开采成本。加大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实现“废弃物”的综合回收及利用。特别是对矿产品开采企业产生的废水、尾矿产品的综合利用攻关。
（五）稳定砂石市场供应、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国家及省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民生项目、乡村振兴项目，确需新增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采矿权的，应统筹规划采矿权设置，在符合联勘联审条件的前提下，不受采矿权指标限制，由相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规定以竞争性方式出让，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由项目建设单位恢复治理，县级人民政府验收后予以关闭。

[bookmark: _Toc79653649][bookmark: _Toc110257871]第三节  严格规划准入管理
[bookmark: _Toc110257872][bookmark: _Toc99984214]一、矿产资源勘查准入管理
（一）财政出资地质勘查
坚持财政出资地质勘查的基础性、公益性和引导性定位，推动地质找矿与矿业权管理协调配合，中央或地方财政出资勘查项目，不再新设置探矿权，凭项目任务书开展地质勘查工作。已设探矿权的，完成勘查工作后勘查成果公开竞争出让，促进地勘基金项目成果转化，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实现财政资金良性循环。
（二）强化绿色勘查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大力推进绿色勘查，加强绿色勘查项目监管，健全绿色勘查技术体系。适度调整或替代对地表环境影响大的勘查手段，减少地质勘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引导和拉动商业性勘查
全面实施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完善地质找矿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资金在矿产勘查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矿产资源勘查。
（四）加强地质勘查的事中事后监管
推进地勘行业诚信自律体系建设，建立地质勘查单位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对纳入异常名录及黑名单的地质勘查单位在承揽财政资金项目、申请矿业权等事项，依法予以限制。
（五）加强综合勘查和综合评价
加强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评价，提倡多矿种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利用、节约资源。矿床勘探应当对区内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和伴生矿床进行综合评价，未做综合评价的勘探地质报告不予批准。
（六）完善矿产资源勘查退出机制
探矿权人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勘查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申请采矿许可证，同时注销勘查许可证。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缩减和退出制度，通过区块缩减实现退出。勘查许可证到期，探矿权人既不申请延续，也不申请注销，登记机关依法公告注销勘查许可证。
[bookmark: _Toc99984215][bookmark: _Toc110257873]二、矿产资源开发准入管理
（一）严格矿业权出让源头管控
严格落实联勘联审、矿山生态环境综合评估制度及国土空间规划、矿产资源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各级各类保护区管控要求，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调控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控制协议出让，科学调控、合理布局矿业权。
（二）稳步推进“净矿”出让
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对第三类矿产直接出让的采矿权试点开展“净矿”出让，取得经验后适时推广实施。采矿权“净矿”出让前要建立出让项目库，确保出让项目符合管控要求和产业政策，落实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相关要求。
（三）健全完善开发利用监督管理体系
建立和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强化诚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社会监督、政府抽查、失信退出相配套的矿产资源监管体系。建立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综合监管平台，开展动态巡查和全天候卫星遥感监测，强化对无证勘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行为的执法监察及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等行为的专项督查。
完善矿产资源储量动态更新机制，进一步加强矿山储量管理，及时掌握年度变化情况，促进矿产资源合理运用。按照全面核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统计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储量及其变动情况数据填报的及时性、全面性、准确性进行全面核查。
（四）强化矿产资源利用开发管理
实施矿种差别化、区域差别化管理。对紧缺矿产，实施鼓励性勘查开发政策。对优势及特有矿产，合理调控开发利用总量。对产能过剩类矿产，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对战略性新兴矿产，保障资源供应。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永久基本农田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五）逐步完善采矿权退出机制
采矿权人主动申请注销采矿权的，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关闭退出。采矿权人自身原因导致采矿许可证过期失效的，发证机关依法注销或公告废止采矿许可证。已设合法采矿权，由于公共利益需要、产业政策调整原因需要退出的，按相关规定协商退出。已设采矿权未达到最低开采规模、安全生产、生态保护、最低“三率”指标等要求，以及采用国家明令淘汰采选技术方法的，依法淘汰退出。
（六）加强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管理
1．强化开采矿种源头管控。
禁止开采可耕地砖瓦用粘土等矿产。严格砂石土矿开采布局管控，避免滥采滥挖破坏环境。
2．符合矿山最小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要求。根据矿山开采规模必须与矿山所占有的矿产资源储量规模相适应的原则，确定矿山最小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矿山最小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3．环保与安全措施。严格环境准入条件，对达不到环境准入的矿山，一律不核发采矿许可证。新建矿山环境准入条件如下：
（1）不得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基本农田、国家级公益林、省级公益林、自然保护地、湿地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地、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功能区和地质遗迹保护区范围，以及各级重点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名胜古迹所在地等区域。
（2）与铁路、高等级公路、光伏板、通信铁塔、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高压输电线路等重要设施和居民地的安全距离满足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矿山申请划定矿区范围与周边毗邻的采矿权距离满足安全间距要求。
4．行政管理措施。矿业权申请人应具备相应的资金、技术、业绩和诚信条件。矿业权出让坚持主要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矿业权，综合资金、技术、业绩、诚信等要素设置竞争条件。全面执行矿业权出让进场公开公示相关规定，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422927961][bookmark: _Toc110257874][bookmark: _Toc17322][bookmark: _Toc491519020][bookmark: _Toc23787]第五章   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bookmark: _Toc110257875]
第一节   绿色矿山建设
[bookmark: _Toc110257876][bookmark: _Toc99984218][bookmark: _Toc491519021][bookmark: _Toc14246][bookmark: _Toc422927962][bookmark: _Toc24091]一、总体思路
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企业参加、社会监督、共同推进”的思路，在资源相对富集、矿山分布相对集中、矿业发展水平总体较高、矿业秩序良好、管理创新能力强的地区，择优建设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集中连片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努力将示范区建设成布局合理、集约高效、生态优良、矿地和谐、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绿色矿业转型升级。总的原则是：
（一）坚持绿色矿业发展理念，着力加强矿业发展全流程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矿地和谐工作，统筹矿产开发与区域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空间布局。
（二）坚持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统一，着力形成有利于绿色矿业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
（三）坚持多方联动、共同推进，着力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落实企业责任，争取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和服务，整体推进示范区建设。
[bookmark: _Toc99984219][bookmark: _Toc110257877]二、主要任务
结合国家、省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大力倡导绿色勘查，按照绿色矿山标准推进新建矿山设计和建设，加快矿山转型与绿色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进程，加强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期内，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生产矿山加快改造升级，逐步达标，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矿业发展新模式。
[bookmark: _Toc99984220][bookmark: _Toc110257878]三、支持政策和管理措施
认真落实国家、省关于支持绿色矿山建设的用地、用矿、财税、金融等激励政策，分类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推广高原矿区生态修复、绿色+智能化开采、金属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矿地和谐等绿色矿山建设模式。绿色矿山企业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自然资源部门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对纳入绿色矿山名录的矿山进行不定期抽查，加强绿色矿山监督管理。对各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和社会举报查实不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的，责令企业整改，整改不合格的，按规定从名录中除名。

[bookmark: _Toc110257879][bookmark: _Toc85805034]第二节   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bookmark: _Toc110257880][bookmark: _Toc99984222]一、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一）新建（在建）矿山生态修复
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禁止新建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恢复利用的破坏性影响的矿山、选矿厂；不得新建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又无条件采取措施予以避免的矿山。
新建矿山项目地质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可行性研究报告未包含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的，不得批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
严守生态环境保护底线，对环境敏感区域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新建矿山应按照绿色矿山标准建设。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严格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和义务。具备矿山公园建设条件的，鼓励规划、申报、建立矿山公园。
（二）生产（改、扩建）矿山生态修复
严格执行“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坚持边开采、边恢复、边治理的原则，严格按照评审备案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认真履行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的主体责任，做好矿山恢复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实现矿山地质环境全面治理和全面复垦。要求矿山企业严格按照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组织生产，落实矿山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相关主管部门做好督促监督管理工作。对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地质灾害、土地破坏等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理。改建、扩建矿山，要坚持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认真做好环境影响评价。
（三）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加快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探索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新机制。以较小的成本实现治理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生态修复过程中开挖产生的土、砂、石料等矿产品合理处置，杜绝以生态修复名义大挖大采现象发生，严格按照“一矿一策”制定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按照“谁修复、谁受益”原则，因地制宜、因矿施策，充分调动政府平台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修复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多渠道筹措资金，形成责任明确、措施得当、管理到位的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体系。
[bookmark: _Toc99984223][bookmark: _Toc110257881]二、创新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机制
（一）建立共同责任机制
矿区生态保护的主要指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全面推进矿区生态保护工作，逐个落实到位，明确牵头部门、协助部门及其职责。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投入机制体制建设研究，重点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监测、预防、恢复治理技术研究，持续完善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综合监测平台，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持证矿山由矿山企业负责监测，废弃矿山由政府组织实施监测，把重大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纳入各部门的执法监督管理范围，构建矿区生态保护的共同责任机制。
（二）建立矿区生态修复责任和考核制度
严格考核矿区生态修复责任机制，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主体。对未按规定履行矿区环境保护、不符合矿区生态保护要求的矿山企业，列入矿业权人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责令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其申请新的采矿许可证或者申请采矿许可证延续、变更、注销，不得批准其申请新的建设用地。
（三）建立动态监管机制
加强对矿区生态保护的监督检查，逐步建立以卫星遥感技术、无人机航拍、传统地面监测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为主要技术手段和平台，以矿山地质环境要素监测为目标，建立“事前一事中－事后”全方位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工作机制。逐步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网络，建设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大数据库，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开发与应用，督促企业落实矿区生态保护责任。
（四）建立随机抽查制度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建立矿区生态保护随机抽查制度，督促矿山企业切实履行矿区生态保护义务。
（五）建立年度验收和阶段验收制度
经部门审查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由项目所在地的乡（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年度验收和阶段验收，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总体验收。
（六）推行社会监督举报制度
加强对矿区生态保护的宣传，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强化社会舆论监督，落实举报内容，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环境意识，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推进环境保护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听取各方意见，进一步提高决策透明度。
（七）完善地质环境治理投入机制
[bookmark: _Toc28339][bookmark: _Toc422927972][bookmark: _Toc2928][bookmark: _Toc491519030]建立以政府资金为引导、社会资金重要参与、“谁投资、谁受益”的矿区生态保护多元化融资渠道，保障矿区生态保护工作经费，对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手段推广应用、污染修复等给予重点支持。
[bookmark: _Toc110257882]第六章  规划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91680632][bookmark: _Toc110257883]《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健全规划实施制度、严格规划审查制度、建立规划评估调整制度和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等方面加强管理，确保规划目标和任务的实现。
第一节  健全规划实施制度
矿产资源规划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等规划衔接协调。矿产资源规划批准后，应当及时公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与发改、工业和商务科技、财政、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及时研究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形成推动规划实施的合力，健全和完善芒市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实施相关制度措施，全面落实规划目标和任务。加强监督考核，将规划实施成效纳入矿产资源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
[bookmark: _Toc91680633][bookmark: _Toc110257884]
第二节  严格规划审查制度
切实发挥矿产资源规划指导和管控作用，涉及矿产资源开发的相关行业规划，在规划目标、重要指标、重点布局、 重大工程和政策措施等方面，要与矿产资源规划相衔接。规划明确的禁止勘查开采矿种，不得新设矿业权，因共生、伴生矿等情况需要综合回收利用禁止矿种的，应严格论证。对限制勘查开采矿种，要严格执行开采总量控制、开采准入条件等有关要求。对不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的勘查、开采项目不得审批、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
[bookmark: _Toc110257885][bookmark: _Toc91680634]第三节  完善规划评估调整工作
[bookmark: _Toc110257886][bookmark: _Toc91680635]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本级矿产资源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总结规划目标实现程度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研判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面临的形势。完善矿产资源规划调整机制，调整或修改已批准的规划必须经过规定程序。规划调整涉及其他部门的，应当征求其他部门意见。

第四节  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矿产资源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等活动不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对违反规划进行勘查、开采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必要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督查，启动问责程序，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bookmark: _Toc91680636][bookmark: _Toc110257887]
第五节  提高规划管理信息化水平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采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各级规划衔接协调，参与建立汇集省、州、县三级矿产资源规划要素的统一数据库，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相衔接，加强数据可视化分析和深度挖掘，动态跟踪评估各级规划编制、审批、实施、调整等进程。

